附件1

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10项

整改任务完成情况

问题编号：问题10
问题表述：张掖市非常规水源利用过程中未严格执行绿化灌溉、生态补水、市政杂用等相应标准，利用量统计工作还需进一步核实。
整改目标：全市非常规水源利用量统计工作进一步规范，各类非常规水源利用标准得到严格执行。
整改时限：2026年6月30日前
整改实施主体：各县区党委和人民政府，张掖经开区党工委和管委会，市水务局、市住建局
整改情况：1.制定印发《临泽县2025年水预算方案》《临泽县2026年水预算方案》，将非常规水源纳入水资源统一配置，明确年度再生水最低利用额度，核定2025年、2026年非常规水用量分别为350万立方米、350万立方米。2025年全县非常规水利用量为375.85万立方米，利用率为72.45%；2026年1月-3月，全县非常规水利用量94.35万立方米，利用率62.54%。

2.组织相关人员深入学习《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非常规水源统计工作的通知》（办节约〔2019〕241号），严格遵照再生水利用量的统计口径，确保数据统计的准确性与规范性。目前，水务部门再生水统计数据均由县住建局提供，统计口径、数量与住建部门一致。

3.深入学习绿化灌溉、生态补水、市政杂用等领域再生水利用技术规范及管理标准，优化再生水利用量统计流程，配备专职人员负责数据采集、核对与上报，定期对再生水利用设施运行、标准执行、数据统计情况进行自查，确保利用量数据的如实、准确统计。目前，全县再生水全部用于生态绿化用水。
整改结论：已完成整改。


